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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1 9 8 9 年 9 月 2 8日 

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今年五月，我国外交部长埃尔南‧费莉佩‧埃拉苏里澌先生递交了一项照会， 

声明鉴于特别报告员的辞职以及制度化进程中的实际情况，智利政府将不与调査该 

国人权情况的任何特设程序进行合作。照会并声明，尽管作出这项决定，智利在有 

关的一般和合法的程序方面，仍然将继续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合作. 

仅几天以前，人权事务中心的一名职位较低的工作人员在一项照会中通知智利 

常驻日内瓦的代表团，前任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博略先生重新考虑了其辞职的决定， 

而该工作人员的照会是为了转交博略先生给智利外交部的信。该信至今尚末收到， 

鉴于上述情况，智利政府认为有贲任重复上文中提及的照会中所述内容，因为 

智利政府所考虑的几点正与该照会内容相同。 

实标上，采取选择性程序来继续歧视智利是没有道理的。1 9 8 7 年 1 2 月 

1 3日，博略先生本人在圣地亚哥发表谈话时指出，这种程序"使智利恼怒，而且 

对 促 M权只会起反作用 " ' 

智利需要的是在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基础上被客观地看待，而不是在意识形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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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基础上例外和不公正的待遇。也就是说，对于智利，应当既考虑它同任何其他 

国家一样在人权方面所经历的问题，也应考虑到智利在所有领域已经取得和继续取 

得的进展。 

关于这最后一点，应当特别提到我国进行的两次公民投票.第一次是在1988 

年 1 0月5日，进行投票的目的是要确定公民对于将现总统职务再延长一个任期的 

意见，延长任期的情况在《宪法》中是有规定的.第二次是仅在几个星期以前进行 

的，目的是听取关于对1 9 8 0年通过的《宪法》作某些修正的意见.在这一方面, 

应当注意到，这些修正案得到了绝大多数公民的赞成，反映出反对派和政府的广泛 

一致意见，从而又使我国目前的机构体制更加稳定和具有连贯性。 

还应当指出，对于上述两次公民投票，不仅没有人反对，并且公众舆论还对用 

诚实和适当的方法进行公民投票表示赞许， 

众所周知，智利制度化进程的高潮将是在1 2 月 1 4日进行的总统、参议员和 

代表的选举，当选者都将于1 9 9 0年 3月就职. 

正如国际组织指出的，从这个时侯开始，智利将会充分享受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并会因经济繁荣而更加强这种优越性，社会将出现祥和气氛，上一次公民投票就是 

最佳的说明. 

除了已经提到的进展以外，还通过了许多有关人权的法规并执行了各项主要国 

际文书，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项： 

1 9 8 8年9月1日取消对智利人返回家园的一切限制； 

1 9 8 8年 1 0月终止软禁； 

m《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出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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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防i:酷刑公约》。 

因此，智利政府谨再次通知秘书长，智利决定在不妨碍其与联合国系统各有关 

组织在-^和合法程序方面继续合作的情况下，不接受任何有关人权的特设实体或 

程序，这项决定是基于博略先生提出的相同理由和由于所述的智利制度化进程而作 

出的。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1 2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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